评选规则
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保障型保险：综合评分法，评分高者确认为供应商，评分规则详见下表：
	序号
	评价项目
	分值
	评价得分
	备注

	1
	投标报价（50分）
	人均保险费
	35
	
	以本次最低投标报价为基准价，得满分，投标报价得分=50分×(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。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

	2
	投标方案保障项目（20分）
	保障服务项目数：包含但不限于意外身故/残疾、疾病身故/残疾、重大疾病等项目
	20
	
	保障方案中至少应有意外身故/残疾、疾病身故/残疾、重大疾病项目且符合我行最低保额要求的得基准分15分，以上五项外的附加项目在基准分上每多一项加1分进行打分，附加项目数相同的按保障金额高低赋分，最高加分为5分。

	3
	服务承诺、服务质量（15分）
	服务响应承诺、服务质量
	30
	
	根据保险方案中明确服务承诺事项进行打分（方案中未明确的可现场问询投标人承诺事项），服务承诺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小组（服务专员）、全天候接报案制度、受理理赔承诺、结算案时限承诺等，结合具体承诺情况打分。如明确服务小组（服务专员）且在印江辖区有固定服务场所的在同等条件下多得1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5分。
根据机构过往业务合作服务质量进行打分（0-10分）

	4
	服务经验（15分）
	服务经验
	15
	
	贵州农信系统相关服务经验（有15分，无0分)。




（2） 委托型保险：
确定成交供应商原则：以管理费比例较低者原则上确定为供应商，如报价一致情况下，则优先选择正在合作的供应商。

